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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文件 

   
 

章政发〔2022〕2 号  
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关于印发济南市章丘区飞地招商项目管理服务

办法的通知 
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： 

《济南市章丘区飞地招商项目管理服务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

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2022 年 4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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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章丘区飞地招商项目管理服务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开展跨区域经济建设，充分调动各镇街双招双引

和参与项目建设积极性，形成协调发展合力，充分利用园区资源，

优化资源配置和项目合理布局，加快产业集聚发展，推进工业经

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“飞地经济”，是指按照全区“133”

产业布局要求，在章丘区行政辖区内，打破镇街行政区划限制，

由项目飞出地从章丘区行政区域外招引项目放到项目飞入地（明

水经济技术开发区辖区范围及其他经认定的特色产业园区）落地

建设的经济合作模式。 

第二章  准入条件 

第三条  “飞地经济”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落户须符合国

家相关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规定，符合我区产业发展方向及产业

布局，满足我区安全生产、节能环保等要求。 

第四条  落户项目原则上需总投资 1 亿元（含）以上、投资

强度 350 万元／亩（含）以上、容积率不低于 1.0、年税收 30 万

元／亩（含）以上。带动能力强、高成长性的项目可以“一事一

议”。 

第五条  项目需经开发区初审，并由开发区提交区投资促进

委员会统一会审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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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职责划分 

第六条  项目飞出地作为招引项目主体，负责全程做好项目

招引各项工作，包括但不限于申报项目信息，会同项目飞入地开

展项目考察、洽谈及投资合同签订，积极配合项目飞入地园区办

理相关手续，做好项目落户跟踪服务以及环保、安全生产等工作。 

第七条  项目飞入地负责配合项目飞出地做好项目考察、洽

谈、投资合同签订以及项目征地、办证、开工建设投产等全程协

调服务工作。 

第四章  利益分享 

第八条  税收分享。自项目纳税之年起五年内，其所缴增值

税和企业所得税地方分成部分按 6:4 比例分别计入项目飞出地和

项目飞入地；第六到十年，按 4∶6 比例分别计入项目飞出地和

项目飞入地；其他工商税收地方分成部分均计入项目飞入地。十

年后，全部工商税收地方分成部分计入项目飞入地。由区财政局

于每年年底根据有关协议，按照区对镇街财政管理体制相关规定

办理结算。兑现优惠政策所需费用同比例分担。（重点项目可根

据实际情况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商定。） 

第九条  指标分享。固定资产投资、招商引资到位资金、利

用外资、镇街地方工商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，按税收分享比例进

行核算，由相关指标考核部门每半年进行认定，分别纳入我区飞

地项目飞入地与项目飞出地经济指标考核口径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条  本办法由区投资促进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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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4月 2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 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，区人武部。 

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2022 年 4 月 2 日印发 


	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政府 



